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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律师系列
一级律师职称申报评审条件（试行）

评审标准：一级律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系统掌握国内外法学理论，了解国内外法学动态；具

有系统的律师业务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国内外众多的案例及分析、定性结论；掌

握同律师专业相关的其它学科知识；能解决律师业务中出现的重大疑难问题，成绩显著；

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对重大案件辩护、代理，以及重大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得到社

会的广泛认可；有组织与指导二级律师及各级专业律师人才培训、研讨、案件分析的能

力。

一、适用范围

本评审条件适用于从事律师工作的专业人员。

二、基本条件

（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作风端正。

（三）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

（四）取得二级律师职称后，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五）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取得二级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５年。
（六）取得二级律师职称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１０件以上。（提交法律援助机构出

具的证明和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清单）。

（七）积极参加村（居）法律顾问和涉法涉诉信访值班工作。（提交设区的市级司法

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或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

（八）具有相应律师执业证书（律师工作证书）。

三、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取得二级律师职称，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中级以上法院管辖（一审）的１０起以上案件的主要代理律师或辩护人。
（二）标的额１亿元以上非诉讼事务的主要参与者。

（三）担任２０家以上单位或者１０家以上大中型企业、政府单位的法律顾问。
（四）担任３家以上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或者为２家以上企业在主板、创业板、新三

板及其他区域性产权交易机构上市挂牌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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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办３起以上境外或者８起以上境内涉外案件。

四、业绩成果条件

取得二级律师职称后，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二条：

（一）担任刑事辩护律师，出具无罪或死刑改判死缓及以下刑期的辩护意见，３次以

上被采纳（提供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和本人辩护意见）。

（二）担任民商事案件代理律师，出具的代理意见８次以上被采纳（提供人民法院裁

判文书和本人辩护意见）。

（三）担任行政案件的代理律师，出具的代理意见５次以上被采纳（提供人民法院裁

判文书和本人辩护意见）。

（四）担任非诉讼法律事务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８次以上被采纳（提供法律意见采

纳单位出具的证明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担任设区市以上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论证或者参考

意见被采纳（提供市级以上政府部门证明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独立或作为主要编著者（前３名）公开出版律师及相关专业著作（译著）１部，

撰写不少于８万字，或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论文２篇以上

（每篇不少于２０００字，下同），或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独立完成的本专业论文４

篇以上，其中核心期刊不少于１篇。

对不具备规定学历，符合现职称规定年限要求，或具备规定学历，取得现职称２年以

上，业绩突出，做出重要贡献，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破格申报：

（一）获国家级奖励或荣誉称号，或律师业务工作经验丰富，对某领域律师业务有较

深的研究，或在开拓新的律师业务领域上有重大的成绩，获省（部）级批准的司法系统奖

励。

（二）公开出版独立完成的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１部（不少于１０万字），并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独立完成的本专业学术论文４篇以上。

五、附则

（一）从事律师业务工作年限是指从取得律师执业证之日起，并经考核合格的有效执

业经历。

（二）本条件所称“以上”均含本级（本数量级），涉及的年限均按周年计算。

（三）学历是指教育部承认的学历。

（四）年度考核：对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取得二级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

作满５年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近５年考核均合格以上掌握。

（五）公开出版的著作指具有ＩＳＢＮ书号的学术著作，是指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内从

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撰写的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或实验上有重大发现的学术研究成

果，不包括编著。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是指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在我国境内出版的具

有ＩＳＳＮ刊号和ＣＮ刊号的正式学术期刊。本条件所称“核心期刊”指《社会科学引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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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ＳＳＣＩ）和北京大学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法律、法学类期刊；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大报和河北日报等省部级报刊理论版，可视同为核心期刊。论文

应通过“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清华同方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主流数

据库进行论文信息的检索，不含增刊、特刊、专刊、专辑、论文集。

（六）本条件所称“奖励”指国家、省、市、县级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律师在科研和

业务工作方面做出的突出业绩给予的肯定和表扬（含荣誉称号）。不包括除律师协会以

外的其他行业协会、学会的奖励，不包括论文奖、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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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律师职称申报评审条件（试行）

评审标准：二级律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较系统掌握国内外法学理论，了解国内外法学动态，

具有较系统的知识和丰富的律师业务实践经验；能掌握同本职业务相关的其它学科知

识；能解决律师业务中出现的诸多重大疑难问题；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对重大案件辩

护、代理，以及重大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有组织与指导三级律师及

各级专业律师人才培训、研讨、案件分析的能力。

一、适用范围

本评审条件适用于从事律师工作的专业人员。

二、基本条件

（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作风端正。

（三）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

（四）取得三级律师职称后，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五）具备博士学位，取得三级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２年；获大学本科

毕业以上学历，取得三级律师职称后，从事律师业务工作５年以上。

（六）取得三级律师职称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８件以上（提交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

证明和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清单）。

（七）积极参加村（居）法律顾问和涉法涉诉信访值班工作（提交设区的市级司法行

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或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

（八）具有相应律师执业证书（律师工作证书）。

三、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取得三级律师职称，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中级以上法院管辖（一审）的六起以上案件的主要代理律师或辩护人。

（二）标的额在５千万以上非诉讼事务的主要参与者。

（三）担任１５家以上单位或者８家以上大中型企业、政府单位的法律顾问。

（四）担任２家以上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或者为１家以上企业在主板、创业板、新三

板及其他区域性产权交易机构上市挂牌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五）主办２起以上境外或者５起以上境内涉外案件。
—４—



四、业绩成果条件

取得三级律师职称后，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二条：

（一）担任刑事辩护律师，出具无罪或死刑改判死缓及以下刑期的辩护意见２次以上

被采纳（提供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和本人辩护意见）。

（二）担任民商事案件代理律师，出具的代理意见７次以上被采纳（提供人民法院裁

判文书和本人辩护意见）。

（三）担任行政案件的代理律师，出具的代理意见４次以上被采纳（提供人民法院裁

判文书和本人辩护意见）。

（四）担任非诉讼法律事务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７次以上被采纳（提供法律意见采

纳单位出具的证明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担任县级以上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的论证或者参考意见

被采纳（提供县级以上政府部门证明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独立或作为主要编著（前３名）在公开出版律师及相关专业著作（译著）１部，

独立撰写不少于５万字，或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业论

文２篇以上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１篇以上（每篇不少于２０００字）。

对不具备规定学历，符合现职称规定年限要求，或具备规定学历，取得现职称２年以

上，业绩突出，做出重要贡献，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破格申报：

（一）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或律师业务工作经验丰富，对某领域律师业务有较深的

研究，或在开拓新的律师业务领域上有重大的成绩，受到国家司法系统授予的奖励者。

（二）公开出版独立完成的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１部（不少于８万字），并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独立完成的本专业学术论文３篇以上。

五、附则

（一）从事律师业务工作年限是指从取得律师执业证之日起，并经考核合格的有效执

业经历。

（二）本条件所称“以上”均含本级（本数量级），涉及的年限均按周年计算。

（三）学历是指教育部承认的学历。

（四）年度考核：对具备博士学位，取得三级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２年

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近２年考核均合格以上掌握；对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取得三级

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５年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近５年考核均合格以上

掌握。

（五）公开出版的著作指具有ＩＳＢＮ书号的学术著作，是指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内从

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撰写的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或实验上有重大发现的学术研究成

果，不包括编著。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是指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在我国境内出版的具

有ＩＳＳＮ刊号和ＣＮ刊号的正式学术期刊。本条件所称“核心期刊”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ＳＳＣＩ）和北京大学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法律、法学类期刊；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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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大报和河北日报等省部级报刊理论版，可视同为核心期刊。论文

应通过“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清华同方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主流数

据库进行论文信息的检索，不含增刊、特刊、专刊、专辑、论文集。

（六）本条件所称“奖励”指国家、省、市、县级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律师在科研和

业务工作方面做出的突出业绩给予的肯定和表扬（含荣誉称号）。不包括除律师协会以

外的其他行业协会、学会的奖励，不包括论文奖、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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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律师职称申报评审条件（试行）

评审标准：三级律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须掌握法律知识和律师业务知识，具有比较丰富的实

践经验；能独立承办各项律师业务，有组织指导四级律师及其以下人员工作的能力；有一

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对案件的代理、辩护为人们所认可。

一、适用范围

本评审条件适用于从事律师工作的专业人员。

二、基本条件

（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作风端正。

（三）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

（四）取得四级律师职称后，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五）具备硕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２年；或具备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取

得四级律师职称后，从事律师业务工作满４年。

（六）取得四级律师职称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５件以上。（提交法律援助机构出具

的证明和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清单）

（七）积极参加村（居）法律顾问和涉法涉诉信访值班工作。（提交设区的市级司法

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或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

（八）具有相应律师执业证书（律师工作证书）。

三、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取得四级律师职称，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中级以上法院审理（一审、二审）的十起以上案件的主要代理律师或辩护人。

（二）标的额三千万元以上非诉讼案件的主要参与者。

（三）担任１０家以上单位或者五家以上大中型企业、政府单位的法律顾问。

（四）担任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或者为企业在主板、创业板、新三板及其他区域性产

权交易机构上市挂牌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五）主办一起以上境外或者三起以上境内涉外案件。

四、业绩成果条件

取得四级律师职称后，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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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任刑事辩护律师，出具无罪辩护或死刑改判死缓及以下刑期的辩护意见，一

次以上被采纳（提供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和本人辩护意见）。

（二）担任民商事案件代理律师，出具的代理意见五次以上被采纳（提供人民法院裁

判文书和本人辩护意见）。

（三）担任行政案件的代理律师，出具的代理意见三次以上被采纳（提供人民法院裁

判文书和本人辩护意见）。

（四）担任非诉讼法律事务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五次以上被采纳（提供法律意见采

纳单位出具的证明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担任政府及政府组成部门法律顾问的律师，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论证或者参考

意见（提供政府部门证明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公开出版著作１部以上，或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１篇以上。

（七）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发表专业文章２篇以上或者获奖１篇以上。

五、附则

（一）从事律师业务工作年限是指从取得律师执业证之日起，并经考核合格的有效执

业经历。

（二）本条件所称“以上”均含本级（本数量级），涉及的年限均按周年计算。

（三）学历是指教育部承认的学历。

（四）具备硕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２年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近２年考核

均合格以上掌握；对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取得四级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满４年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近４年考核均合格以上掌握。

（五）公开出版的著作指具有ＩＳＢＮ书号的学术著作，是指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内从

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撰写的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或实验上有重大发现的学术研究成

果，不包括编著。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是指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在我国境内出版的具

有ＩＳＳＮ刊号和ＣＮ刊号的正式学术期刊。本条件所称“核心期刊”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ＳＳＣＩ）和北京大学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法律、法学类期刊；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大报和河北日报等省部级报刊理论版，可视同为核心期刊。论文

应通过“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清华同方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主流数

据库进行论文信息的检索，不含增刊、特刊、专刊、专辑、论文集。

（六）本条件所称“奖励”指国家、省、市、县级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律师在科研和

业务工作方面做出的突出业绩给予的肯定和表扬（含荣誉称号）。不包括除律师协会以

外的其他行业协会、学会的奖励，不包括论文奖、征文奖。

—８—


